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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龍
逢
極
諫

一

龍

逢旁

諫

君

，

深

謀

遠

慮

。

冀

其

少

悛

，

立

而

不

去

。

　
　

桀
暴
虐
，
滅
德
作
威
，
矯
誣
上
天
，
流
毒讀

下
國
，
諫
者

輒
死
。
關
龍
逢旁

進
諫
曰
，
古
之
人
君
，
愛
民
節
用
，
享
國
之

日
長
。
今
王
用
財
若
無
窮
，
殺
人
若
弗
勝
，
人
心
已
去
，
天

命

不

祐

，

亡

無

日

矣

，

盍

少

悛

乎

。

不

聽

，

龍

逢旁

立

而

不

去
。
桀
怒
，
遂
殺
之
。

　

　

夏

桀

鑿

山

穿

陵

，

諫

者

輒

被

殺

。

耆

老

或

諫

，

桀

又

殺

之

。

又

見

籙

書

云

，

亡

夏

者

桀

。

於

是

大

誅

，

豪

傑

賢

者

多

出

奔

。

龍

逢旁

繼

起

而

為

最

後

之

極

諫

，

冀

君

少

悛

。

桀

終

不

悟

，

怒

而

殺

之
。
宜
乎
天
變
地
崩
，
翌
年
即
亡
其
國
矣
。

1.夏：朝代名，大禹治水有功，受舜禪，國號	

　夏，都安邑，即今山西省解縣。

2.矯誣：詐欺也。

3.流毒：謂貽害也。

4.祐：神助也。

5.悛：改也。

6.鑿：開也。

7.古稱六十曰耆。耆老：指父老也。

8.籙：圖錄也。

9.天變：指兩日鬬，五星錯行。

10.地崩：指泰山崩，伊洛竭。

11.翌年：明年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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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
朝
的
末
代
皇
帝
夏
桀
，
殘
酷
暴
虐
，
喪
失
道
德
仁
義
，
利
用
威
權

濫
施
刑
罰
，
並
假
藉
上
天
的
名
義
，
來
誣
陷
無
辜
的
人
，
以
及
發
兵
征
討

諸

侯

國

，

並

帶

來

禍

害

，

如

果

有

人

敢

去

規

勸

他

，

一

定

會

被

判

處

死

刑
。

　

　

當

時

有

位

大

臣

姓

關

名

龍

逢旁

，

向

夏

桀

直

言

勸

諫

說

道

：

古

代

的

君

王

都

能

節

儉

愛

民

，

所

以

統

有

天

下

的

時

間

很

長

。

而

君

主

現

在

使

用

財

物

沒

有

節

制

，

又

殺

了

很

多

人

，

已

經

失

去

人

民

的

向

心

力

了

，

天

命

自

然

也

不

再

幫

助

陛

下

統

治

天

下

，

這

樣

國

家

滅

亡

的

時

日

就

不

遠

了

，

陛

下

何

不

稍

加

修

正

改

過

呢

？

夏

桀

依

然

無

法

接

受

諫

言

，

於

是

關

龍

逢旁

就

站

立

在

朝

廷

中

不

肯

離

去

。

夏

桀

大

怒

，

就

命

令

屬

下

把

他

殺

了

。

　
　

由
於
夏
桀
始
終
不
能
醒
悟
改
過
，
這
樣
又
過
了
一
年
，
夏
朝
便
被
商

湯
討
伐
消
滅
。



二 

十 

四 

忠 

圖 
說

4

龍逢旁  極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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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
比
干
死
爭

二

比

干

強

諫

，

盡

其

忠

誠

。

紂

王

淫

泆

，

遂

以

死

爭

。

　
　

比
干
為
紂
少
師
，
見
紂
淫
泆
，
歎
曰
，
主
暴
不
諫
，
非

忠
也
。
畏
死
不
言
，
非
勇
也
。
過
則
諫
，
不
用
則
死
，
忠
之

至
也
。
君
有
過
而
不
以
死
爭
，
則
百
姓
何
辜
，
乃
強
諫
。
紂

怒

曰

，

吾

聞

聖

人

之

心

有

七

竅

，

遂

剖

而

視

之

。

武

王

伐

紂
，
封
比
干
之
墓
。

　

　

姜

履

曰

，

忠

臣

不

畏

死

，

以

仁

存

心

也

。

比

干

諫

而

死

，

孔

子

與

微

箕

二

子

同

稱

為

三

仁

。

夫

仁

也

者

，

使

人

身

名
竝並

全

，

微

子

是

也

。

使

人

愛

身

而

後

名

，

箕

子

是

也

。

使

人

殺

身

以

成

名

，

比
干
是
也
。
錄
其
諫
死
之
忠
，
以
覘
其
仁
。

1.少師：官名，太師之副也。

2.淫泆：恣行逸樂也。亦作淫佚、淫逸。

3.竅：凡通孔皆謂之竅。

4.剖：猶俗言剖開也。

5.聚土曰封，故冢謂之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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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
干
是
紂
王
的
叔
父
，
也
是
輔
佐
紂
王
的
忠
臣
，
看
見
紂
王
荒
淫
無

道
，
歎
著
氣
說
：
「
國
君
暴
虐
，
而
不
去
勸
諫
，
就
是
不
忠
；
若
怕
死
而

不
敢
說
真
話
，
就
是
不
勇
。
國
君
有
了
過
失
就
應
該
去
勸
說
，
即
使
國
君

不
接
受
而
因
此
喪
命
，
那
也
是
忠
到
極
處
了
。
國
君
有
過
錯
，
卻
不
能
不

惜
性
命
地
去
進
諫
，
那
麼
天
下
的
百
姓
究
竟
有
什
麼
罪
呢
！
」
於
是
比
干

就
到
紂
王
那
兒
去
極
力
諍
諫
。
紂
王
聽
後
大
怒
地
說
：
「
我
聽
說
聖
人
的

心
有
七
個
孔
。
」
就
派
人
剖
開
比
干
的
胸
膛
，
將
其
心
臟
挖
出
來
察
看
。

後
來
周
武
王
率
領
諸
侯
討
伐
消
滅
了
殷
紂
，
並
增
修
比
干
的
墳
墓
，
來
表

示
對
比
干
的
禮
遇
和
尊
崇
。



二 

十 

四 

忠 

圖 
說

8

比干死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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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

張
良
復
仇

三

張

良

狙

擊

，

為

韓

復

仇

。

滅

秦

假

手

，

從

漢

依

劉

。

　

　

張

良

以

五

世

相

韓

。

秦

滅

韓

，

良

散

家

財

，

為

復

仇

計
。
得
力
士
，
狙
擊
始
皇
於
博
浪
沙
中
，
誤
中
副
車
，
始
皇

大
索
不
得
。
後
從
漢
高
祖
滅
秦
，
韓
立
成
為
王
，
良
歸
韓
為

相
。
及
成
被
項
羽
所
殺
，
良
復
歸
漢
，
滅
項
羽
，
定
天
下
，

以
功
封
留
侯
。

　

　

張

良

屢

為

漢

高

劃

策

，

以

統

一

天

下

。

其

心

實

忠

於

韓

，

而

假

手

於

漢

以

滅

秦

楚

，

為

韓

復

仇

也

。

不

然

，

明

哲

如

張

良

，

豈

不

知

漢

高

之

為

人

，

狡

兔

死

，

走

狗

烹

乎

。

故

漢

業

既

成

，

韓

王

已
沒
，
即
辭
官
辟
榖
耳
。

1.五世相韓：謂良祖開地，相韓昭侯、宣惠

　王、襄哀王。父平，相釐王、桓惠王。

2.韓：國名。戰國時，晉大夫，韓、趙、魏，

　分晉自立。有今河南西北部，陝西東部之地。

3.秦：嬴姓。伯益後裔之封國。始皇滅六國，

　因以為有天下之號。

4.狙：猿屬。狙擊：伺人不備而擊之。如猿

　狙也。

5.博浪沙：在河南武陽縣東南。

6.副車：天子之從車也。

7.留：故城在今江蘇沛縣東南。

8.辟穀：辟除穀食以求仙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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戰
國
時
代
，
有
齊
、
楚
、
燕
、
秦
、
韓
、
趙
、
魏
，
七
個
國
家
。
張

良
出
生
在
韓
國
，
他
的
祖
父
、
父
親
做
了
五
代
韓
王
的
宰
相
。
當
秦
國
滅

了
韓
國
之
後
，
張
良
變
賣
家
產
，
著
手
進
行
復
亡
國
之
仇
的
計
畫
，
再
以

重
金
收
買
殺
手
狙
擊
秦
始
皇
於
博
浪
沙
，
不
過
卻
錯
擊
中
隨
扈
的
車
子
，

秦
始
皇
下
令
四
處
搜
索
捉
拿
刺
客
卻
沒
有
結
果
。
後
來
張
良
輔
佐
漢
高
祖

劉
邦
滅
了
秦
國
，
韓
國
立
韓
成
為
韓
王
，
張
良
就
離
開
劉
邦
，
回
到
韓
國

當
宰
相
。
等
到
韓
成
被
楚
霸
王
項
羽
所
殺
之
後
，
張
良
又
回
去
投
靠
漢
高

祖
，
幫
助
他
滅
除
一
大
勁
敵
項
羽
，
從
此
天
下
平
定
，
漢
高
祖
因
此
封
張

良
為
「
留
侯
」
。
這
時
候
的
天
下
情
勢
，
韓
國
已
經
無
法
再
復
興
，
張
良

也
知
道
劉
邦
妒
賢
嫉
能
，
會
大
殺
功
臣
名
將
，
是
一
個
可
與
共
患
難
，
不

可

與

共

安

樂

的

人

，

於

是

便

稱

說

身

體

虛

弱

，

必

須

修

煉

神

仙

丹

藥

之

術
，
方
可
延
年
益
壽
，
從
此
不
再
過
問
國
家
大
事
。



二 

十 

四 

忠 

圖 
說

12

張良復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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紀
信
代
死

四

紀

信

誑

楚

，

假

作

漢

王

。

易

服

代

死

，

救

主

滎

陽

。

　

　

紀

信

事

漢

王

為

將

軍

，

項

羽

攻

滎

陽

急

，

漢

王

不

能

脫
。
信
乃
自
請
與
漢
王
易
服
，
乘
漢
王
車
，
黃
屋
左
纛
，
出

東
門
以
誑
楚
，
漢
王
乘
閒
出
西
門
而
遁
，
信
遂
被
焚
。
後
立

廟
於
順
慶
，
曰
忠
祐
。
誥
詞
云
，
以
忠
殉
國
，
代
君
任
患
，

實
開
漢
業
。

　

　

當

滎

陽

圍

急

之

時

，

紀

信

不

忍

漢

王

束

手

就

擒

，

願

殺

身

代

之

，

仁

也

。

知

楚

人

之

無

識

，

乃

易

服

誑

之

，

智

也

。

乘

漢

王

車

，

坦

然

以

赴

死

，

勇

也

。

一

舉

而

三

達

德

兼

全

，

豈

僅

忠

而

已

哉
。

1.滎：滎陽，在今河南滎澤縣，西南十七里。

2.黃屋：天子車。以黃繒為裏，故名。

3.纛：左纛，以犛牛尾所作之大旗，置於車衡

　之左者。

4.誑：欺也。

5.閒：隙也。

6.遁：逃避也。

7.順慶：地名。或云，即宋元所置，在今四

　川南充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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漢
朝
的
紀
信
，
是
漢
王
劉
邦
麾
下
的
一
名
將
軍
。
當
楚
漢
交
爭
時
，

戰
敗
的
劉
邦
，
退
居
滎
陽
，
在
項
羽
大
軍
的
包
圍
下
，
情
勢
危
急
，
漢
王

無
法
脫
身
。
這
時
紀
信
不
忍
看
到
漢
王
束
手
就
擒
，
於
是
自
願
請
求
與
他

交
換
衣
服
穿
，
然
後
乘
坐
漢
王
的
車
子
，
車
內
用
黃
色
的
繒
綢
做
布
幔
，

車

子

左

邊

豎

起

了

用

犛

牛

尾

巴

做

的

大

旗

子

，

由

東

城

門

出

來

誑

騙

楚

軍
。
漢
王
則
喬
裝
打
扮
成
一
般
的
老
百
姓
，
趁
此
間
隙
由
西
城
門
遁
逃
而

去

。

結

果

紀

信

被

俘

擄

，

項

羽

見

紀

信

忠

心

，

有

意

招

降

，

但

紀

信

拒

絕
，
就
被
項
羽
用
火
刑
處
決
。
後
來
漢
王
打
定
了
天
下
，
做
了
漢
高
祖
皇

帝
以
後
，
就
在
順
慶
的
地
方
，
替
紀
信
造
了
一
座
廟
，
叫
做
忠
佑
廟
，
並

頒
布
布
告
說
道
：
「
以
忠
殉
國
，
代
君
任
患
，
實
開
漢
業
」
。



二 

十 

四 

忠 

圖 
說

16

紀信代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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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

蘇

武

牧

羊

五

蘇

武

持

節

，

齧

雪

餐

氈

。

牧

羝

海

上

，

一

十

九

年

。

　
　

蘇
武
持
節
，
送
匈
奴
使
歸
。
單
于
欲
降
之
，
武
引
刀
自

刺
，
氣
絕
半
日
，
始
息
。
幽
置
大
窖
中
，
武
齧
雪
與
旃
毛
，

咽
之
。
旋
徙
武
北
海
上
無
人
處
，
使
牧
羝
，
羝
乳
乃
得
歸
。

武
掘
野
鼠
，
去取

草
實
而
食
之
。
居
十
九
年
，
得
還
。
宣
帝
賜

爵
關
內
侯
。

　

　

許

止

淨

謂

，

蘇

公

之

忠

義

，

真

千

古

無

兩

者

。

試

思

居

北

海

上

冰

天

雪

窖

中

，

人

身

必

需

之

衣

食

住

三

字

，

一

無

所

有

。

而

積

年

既

久

，

依

然

無

恙

。

豈

非

忠

義

格

天

，

有

鬼

神

呵

護

耶

，

亦

其

心
中
浩
然
之
氣
，
有
以
致
之
耳
。

1.節：使臣執以示信者。

2.單：單于，匈奴之長也。

3.窖：地穴也。

4.齧：噬也。

5.旃：同氈。

6.羝：牡羊也。羝乳：謂牡羊胎產也。言使之

　絕望。

7.去：藏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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漢
武
帝
時
有
位
忠
臣
名
叫
蘇
武
，
他
拿
著
做
使
臣
的
符
節
，
護
送
匈

奴
國
差
來
的
使
臣
回
國
。
到
了
匈
奴
國
後
，
單
于
竟
以
威
力
逼
他
投
降
，

蘇
武
不
肯
屈
服
，
便
拔
出
佩
刀
往
自
己
身
上
刺
進
去
，
因
而
昏
厥
了
很
長

的
一
段
時
間
，
之
後
才
慢
慢
地
甦
醒
過
來
。
於
是
單
于
將
蘇
武
禁
閉
在
冰

冷
的
地
牢
裡
，
想
把
他
活
活
地
凍
死
、
餓
死
，
逼
他
投
降
。
這
時
蘇
武
只

能
吞
咽
地
上
的
雪
塊
及
符
節
上
的
獸
毛
，
以
充
飢
渴
。
不
久
，
單
于
又
把

蘇
武
流
放
到
冰
天
雪
地
荒
無
人
煙
的
北
海
去
牧
羊
，
要
他
等
待
這
些
公
羊

產
乳
後
，
才
送
他
回
國
。
當
他
飢
餓
時
，
便
去
挖
掘
野
鼠
、
野
草
、
果
實

來
充
飢
裹
腹
。
蘇
武
憑
著
一
股
浩
然
正
氣
，
在
艱
困
的
處
境
下
，
度
過
了

十
九
年
，
最
終
得
以
回
到
漢
朝
，
漢
宣
帝
並
賜
予
「
關
內
侯
」
的
爵
位
。



二 

十 

四 

忠 

圖 
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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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武牧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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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磾
篤
慎

六

日

磾

殺

子

，

惡

其

淫

亂

。

願

副

霍

光

，

不

使

輕

漢

。

　
　

金
日
磾
，
本
匈
奴
王
子
。
入
漢
，
為
黃
門
養
馬
。
其
長

子
為
武
帝
弄
兒
，
與
宮
人
戲
，
磾
怒
，
殺
之
，
上
為
之
泣
，

而
心
敬
日
磾
。
欲
納
其
女
後
宮
，
不
肯
。
上
病
，
屬
霍
光
輔

少
子
。
光
讓
日
磾
，
磾
曰
，
臣
外
國
人
，
使
匈
奴
輕
漢
，
於

是
遂
為
光
副
。

　

　

愛

子

，

人

所

袒

護

也

，

而

磾

怒

其

淫

亂

，

殺

之

。

納

其

女

於

後

宮

，

人

所

榮

幸

也

，

而

磾

乃

不

之

允

。

輔

少

主

而

相

之

，

人

所

求

之

不

得

也

，

而

磾

以

非

漢

人

，

恐

匈

奴

輕

漢

為

辭

。

篤

慎

如

此
，
宜
其
七
世
內
侍
，
世
名
忠
孝
矣
。

1.匈奴：北狄之一種，領有今內外蒙古地。

2.黃門：禁門之稱，凡禁門皆黃闥，故曰黃門。

3.弄兒：幼童可供玩弄者。

4.屬：託也，付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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漢
朝
的
金
日
磾
，
原
本
是
匈
奴
國
的
王
子
，
後
來
投
降
漢
朝
，
在
皇

宮
內
擔
任
養
馬
的
官
職
。
他
的
長
子
是
武
帝
身
旁
供
人
玩
弄
的
兒
童
，
長

大
之
後
，
行
為
不
檢
點
，
與
宮
女
嬉
鬧
，
日
磾
見
他
淫
亂
，
憤
怒
之
下
就

把
兒
子
殺
了
。
皇
上
為
他
哀
傷
地
掉
淚
，
但
是
心
裡
很
敬
重
金
日
磾
。
後

來
皇
上
又
想
把
他
的
女
兒
納
入
後
宮
，
可
是
日
磾
亦
將
這
等
榮
幸
給
推
卻

了
。

　
　

當
武
帝
病
重
時
，
囑
咐
大
臣
霍
光
輔
佐
年
幼
的
太
子
，
但
是
霍
光
知

道
金
日
磾
為
人
謹
慎
小
心
，
忠
誠
篤
敬
，
就
想
把
這
個
重
責
大
任
讓
給
日

磾
，
但
是
日
磾
說
：
「
臣
是
一
個
外
國
人
，
假
使
我
擔
當
了
這
個
重
任
，

會
使
匈
奴
人
看
輕
了
漢
人
，
以
為
大
漢
已
經
沒
有
人
才
了
。
」
於
是
金
日

磾
就
做
了
霍
光
的
助
手
。

　
　

金
日
磾
在
武
帝
身
邊
一
直
保
持
著
誠
樸
謹
慎
，
難
怪
他
的
七
代
子
孫

都
能
夠
在
朝
廷
內
侍
奉
君
王
，
並
以
忠
孝
著
名
於
世
。



二 

十 

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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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
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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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磾篤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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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
吉
護
儲

七

丙

吉

護

儲

，

閉

門

拒

使

。

宣

帝

登

基

，

不

道

前

事

。

　
　

丙
吉
，
治
巫
蠱
獄
。
時
宣
帝
生
數
月
，
以
皇
曾
孫
坐
衛

太
子
事
繫
。
吉
知
無
辜
，
保
養
之
。
後
詔
繫
獄
者
無
輕
重
皆

殺
之
，
吉
閉
門
拒
使
曰
，
他
人
無
辜
死
，
猶
不
可
，
況
親
曾

孫
乎
。
使
還
奏
，
帝
因
赦
天
下
。
宣
帝
即
位
，
吉
絕
口
不
道

前
事
。

　

　

許

止

淨

曰

，

博

陽

侯

閉

門

拒

使

者

之

時

，

豈

不

知

批

逆

鱗

有

連

坐

之

誅

，

惟

其

不

忍

有

一

人

無

辜

受

戮

，

不

惜

擲

身

命

以

死

爭

。

此

其

陰

德

已

不

可

限

量

，

況

宣

帝

立

後

，

絕

口

不

道

前

事

，

非
所
謂
上
德
不
德
者
乎
。

1.巫蠱：女巫用術為蠱，以詛人也。

2.衛太子事：指太子據因巫蠱事，捕斬江充，

　發兵反也。

3.繫：囚拘也。

4.批逆鱗：逢人主之怒也。見史記韓非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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漢
武
帝
末
年
，
江
充
以
巫
蠱
事
誣
陷
太
子
劉
據
，
太
子
的
兒
女
妻
妾

皆
連
坐
受
害
。
當
時
漢
宣
帝
劉
詢
出
生
僅
數
個
月
，
也
因
皇
曾
孫
的
身
分

遭
牽
連
而
囚
拘
在
獄
中
。
丙
吉
奉
詔
負
責
審
理
案
件
，
知
道
太
子
是
被
迫

害
冤
枉
的
，
皇
曾
孫
更
加
無
辜
，
便
對
其
多
加
照
顧
，
希
望
能
夠
保
全
宣

帝
。

　
　

後
來
武
帝
下
令
牢
獄
中
的
罪
犯
無
論
輕
重
全
部
處
決
。
當
傳
達
聖
旨

的
使
者
抵
達
時
，
丙
吉
閉
門
拒
絕
地
說
道
：
「
其
他
的
人
無
辜
地
被
處
死

尚
且
不
可
，
何
況
是
皇
上
的
親
曾
孫
呢
？
」
於
是
使
者
回
宮
回
報
皇
上
，

這
時
武
帝
才
醒
悟
過
來
，
因
而
大
赦
天
下
。
當
宣
帝
即
位
之
後
，
丙
吉
絕

口
不
提
自
己
以
前
曾
經
救
護
宣
帝
的
事
情
。
這
難
道
不
就
是
所
謂
的
具
有

盛
德
之
人
不
會
自
以
為
有
德
嗎
？



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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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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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吉護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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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
雲
折
檻

八

朱

雲

借

劍

，

請

斬

佞

臣

。

攀

折

殿

檻

，

忠

直

無

倫

。

　
　

朱
雲
，
字
游
，
平
陵
人
，
少
輕
俠
，
年
四
十
改
行
。
成

帝

時

為

槐

里

令

，

上

書

願

借

上

方

劍

，

斬

佞

臣

張

禹

。

上

怒
，
命
斬
之
。
御
史
將
雲
去
，
雲
攀
折
殿
檻
，
呼
曰
，
臣
得

從
龍
逢旁

比
干
遊
地
下
，
足
矣
。
上
怒
回
，
乃
赦
之
。
命
勿
治

檻
，
以
旌
直
臣
。

　

　

朱

雲

，

一

槐

里

令

耳

，

乃

敢

借

上

方

之

劍

，

以

斬

佞

臣

張

禹

。

是

其

身

未

從

龍

逢旁

比

干

遊

地

下

，

而

其

心

早

已

從

龍

逢旁

比

干

於

地

下

矣

。

成

帝

雖

非

賢

明

，

亦

不

願

自

儕

桀

紂

，

非

特

不

治

罪
，
且
不
治
檻
以
旌
之
，
有
足
多
者
。

1.平陵：在今陝西咸陽縣西北。

2.輕俠：輕剽而近於游俠也。

3.槐里：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南。

4.御史：周秦漢竝為親近之職。御史大夫掌副

　丞相。中丞掌祕書，兼司糾察。後漢以來曰

　御史臺，專彈劾，歷代因之。

5.攀：即扳也。

6.檻：闌也。

7.赦：特宥其罪也。

8.儕：等輩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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漢

朝

的

朱

雲

，

字

游

，

平

陵

地

方

人

士

。

年

少

時

為

人

不

吝

惜

生

命
、
錢
財
而
注
重
公
理
正
義
，
又
熱
心
賣
力
地
幫
助
別
人
解
決
困
難
，
就

像
俠
客
一
樣
，
雲
遊
四
方
，
經
常
有
路
見
不
平
、
拔
刀
相
助
之
舉
。
年
紀

到
四
十
歲
的
時
候
，
就
改
變
從
前
的
行
為
，
轉
向
訪
求
明
師
學
習
修
身
治

國
的
理
論
方
法
。
漢
成
帝
在
位
的
時
候
，
朱
雲
當
了
槐
里
縣
的
縣
官
。
有

一
天
，
他
上
奏
朝
廷
說
：
「
願
求
借
陛
下
的
尚
方
寶
劍
，
斬
除
奸
邪
諂
上

的
逆
臣
賊
子　
　

張
禹
。
」
成
帝
龍
顏
大
怒
，
於
是
命
令
御
史
將
他
拖
出

去

斬

了

。

一

心

為

民

除

害

的

朱

雲

，

氣

概

沖

天

的

扳

住

殿

前

厚

實

的

欄

杆
，
不
肯
離
去
，
在
雙
方
拉
扯
之
下
，
竟
然
把
欄
杆
給
折
斷
了
。
他
口
中

還
呼
喊
著
說
：
「
臣
能
夠
與
龍
逢旁

、
比
干
一
起
同
遊
地
府
，
這
一
生
也
值

得
了
。
」
成
帝
雖
然
不
是
賢
明
的
君
主
，
但
也
不
願
成
為
桀
紂
之
輩
，
於

是
收
回
怒
氣
，
赦
免
了
朱
雲
的
罪
，
也
下
令
不
必
去
修
復
折
斷
的
欄
杆
，

以
表
彰
忠
臣
冒
死
進
諫
的
事
蹟
。



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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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雲折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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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善
乳
主

九

李

善

乳

主

，

哺

養

辛

勤

。

雖

在

孩

抱

，

如

奉

長

君

。

　
　

李
善
，
為
李
元
蒼
頭
。
元
家
死
歿
，
惟
孤
兒
續
始
生
數

旬
，
而
資
財
千
萬
，
奴
婢
謀
殺
續
分
產
，
善
不
能
制
，
乃
潛

負
續
逃
隱
。
親
自
哺
養
，
乳
為
生
湩
。
續
雖
在
孩
抱
，
奉
之

不
異
長
君
。
續
年
十
歲
，
善
與
歸
本
縣
，
修
理
舊
業
。
後
續

為
河
間
相
。

　

　

許

止

淨

謂

，

奴

隸

名

詞

，

令

人

輕

賤

者

，

亦

自

賤

之

也

。

惟

其

奴

於

貪

欲

之

心

，

遂

致

自

賤

耳

。

若

李

善

者

，

士

君

子

見

之

，

且

當

望

塵

而

拜

，

孰

敢

輕

視

之

。

故

光

武

拜

為

太

子

舍

人

，

再

遷

太
守
，
流
芳
千
古
，
居
下
者
可
以
興
矣
。

1.蒼頭：僕隸也。以蒼巾為飾。

2.潛：不使人見也。

3.湩：乳汁也。

4.河間：即今河北省獻縣治。

5.望塵而拜：謂迎候顯貴，甫見車塵而遂拜

　也。見晉書。

6.太子舍人：東宮之直宿衛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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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漢
時
期
，
有
一
位
叫
李
善
的
人
，
是
李
元
府
的
男
管
家
。
因
為
爆

發
瘟
疫
，
李
元
全
家
都
在
此
傳
染
病
中
相
繼
過
世
了
，
僅
存
活
一
孤
兒
李

續

，

才

剛

出

生

幾

十

天

。

但

是

李

府

所

留

下

來

的

資

金

財

貨

有

千

萬

之

多
，
導
致
府
中
的
男
奴
女
婢
起
了
貪
婪
心
，
想
設
計
殺
害
李
續
，
然
後
奪

取
所
有
的
財
產
。
李
善
無
法
制
止
他
們
，
於
是
就
悄
悄
地
揹
著
李
續
逃
離

李
府
，
過
著
隱
居
的
日
子
。

　
　

可
是
李
善
找
不
到
乳
汁
來
餵
哺
飢
餓
許
久
的
小
嬰
兒
，
情
急
之
下
，

親
自
用
自
己
的
乳
頭
給
李
續
含
著
，
或
許
是
至
誠
感
通
吧
，
兩
乳
竟
然
生

出
了
乳
汁
。
雖
然
李
續
還
是
個
被
人
抱
在
懷
中
的
小
嬰
孩
，
但
是
李
善
仍

舊
以
李
元
在
世
之
時
的
主
僕
之
禮
來
侍
候
他
。
等
到
李
續
十
歲
那
年
，
李

善

就

帶

著

他

一

同

回

到

縣

城

裡

，

重

新

幫

小

主

人

整

治

恢

復

舊

時

的

家

產
。
當
李
續
長
大
後
，
則
官
拜
河
間
王
的
相
官
。
當
時
的
縣
令
，
奏
呈
皇

帝
薦
舉
李
善
的
善
行
，
朝
廷
則
頒
令
，
命
他
任
職
於
太
子
宮
中
，
後
又
晉

升
為
太
守
。



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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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善乳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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嵇
紹
衛
帝

十

嵇

紹

衛

帝

，

獨

力

依

依

。

飛

箭

雨

集

，

血

濺

御

衣

。

　

　

嵇

紹

，

字

延

祖

，

康

之

子

也

。

事

母

孝

，

累

官

至

侍

中
。
會
河
閒
成
都
二
王
舉
兵
，
紹
從
惠
帝
與
王
戰
於
蕩
陰
，

大
敗
。
百
官
皆
奔
，
侍
衛
盡
散
，
惟
紹
獨
以
身
捍
衛
，
飛
箭

雨
集
，
死
之
，
血
濺
御
衣
。
事
定
，
左
右
欲
浣緩

衣
，
帝
曰
，

此
嵇
侍
中
血
，
勿
浣緩

。

　

　

古

者

求

忠

臣

必

於

孝

子

之

門

，

嵇

紹

事

母

至

孝

，

故

能

移

孝

作

忠

。

且

秉

其

父

忠

烈

之

氣

，

卒

以

單

身

衛

帝

而

被

害

。

史

載

：

「

或

謂

王

戎

曰

，

昨

於

稠

人

中

見

紹

，

昂

昂

然

若

野

鶴

之

在

雞

羣群
。
戎
曰
，
君
復
不
見
其
父
耳
。
」

1.侍中：晉魏以後，為門下省之長官。

2.蕩陰：在今河南湯陰縣西南。

3.捍：與扞同，衛也。

4.濺：激灑也。

5.浣：洗滌也。

6.稠人：人眾多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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晉
朝
的
嵇
紹
，
字
延
祖
，
他
的
父
親
是
竹
林
七
賢
之
一
的
嵇
康
。
嵇

紹
侍
奉
母
親
非
常
孝
順
、
恭
謹
。
官
當
到
侍
中
，
是
在
皇
上
身
邊
辦
事
的

官

職

。

這

時

候

恰

好

碰

上

河

間

王

與

成

都

王

叛

變

，

發

兵

攻

打

京

城

洛

陽
。
嵇
紹
隨
從
惠
帝
與
叛
軍
交
戰
於
蕩
陰
這
個
地
方
。
結
果
惠
帝
的
軍
隊

戰
敗
，
隨
駕
的
官
員
和
侍
衛
跑
的
跑
，
逃
的
逃
，
各
自
保
命
，
全
部
倉
皇

地
逃
走
，
只
剩
下
侍
中
嵇
紹
一
人
，
獨
自
保
衛
著
惠
帝
的
安
全
。
當
叛
軍

眾
多
的
飛
箭
像
下
雨
般
密
集
地
射
過
來
時
，
他
就
用
身
體
去
擋
住
了
這
些

利

箭

，

最

後

不

支

倒

地

而

死

，

當

時

鮮

紅

的

熱

血

飛

濺

在

惠

帝

的

衣

服

上
。

　
　

等
到
這
場
動
亂
平
定
之
後
，
左
右
的
侍
從
，
想
將
這
件
被
濺
滿
血
漬

的
御
衣
拿
去
洗
滌
時
，
惠
帝
便
阻
止
說
：
「
這
是
嵇
侍
中
的
血
，
不
要
洗

掉
啊
！
」



二 

十 

四 

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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嵇紹衛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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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

德

忠

主

，

贈

金

固

辭

。

人

言

其

反

，

解

衣

示

痍

。

　
　

尉
遲
恭
，
字
敬
德
。
事
秦
王
時
，
隱
太
子
以
書
招
之
，

贈

金

皿

一

車

，

固

辭

。

秦

王

稱

其

心

如

山

岳

，

非

金

所

能

移
。
後
謂
恭
曰
，
人
言
卿
反
，
何
也
。
對
曰
，
臣
從
陛
下
百

戰
定
天
下
，
何
反
為
。
遂
解
衣
投
地
，
出
示
瘢
痍
，
上
流
涕

撫
之
。

　

　

鄂

國

公

之

忠

至

矣

，

觀

其

辭

金

器

之

言

曰

，

秦

王

賜

再

生

之

恩

，

唯

當

殺

身

以

報

。

於

殿

下

無

功

，

不

敢

當

重

賜

。

若

懷

二

心

，

徇

利

忘

忠

，

殿

下

亦

何

所

用

之

。

此

書

情

詞

悱

惻

，

忠

言

宛

轉
，
可
謂
萬
古
千
秋
法
。

1.秦王：太宗初受之封號。

2.隱太子：指建成也。

3.陛下：天子之稱。陛，升堂之階也。天子殿

　前有侍衛執兵於階陛。人臣與至尊不敢斥指，

　故呼在陛下者告之。自漢始有此稱。

4.瘢：瘡痕也。

5.痍：傷也。

6.鄂國公：敬德之封號。

7.殿下：稱諸王也。

敬
德
瘢
痍

十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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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
朝
初
期
，
有
一
位
複
姓
尉
遲
，
單
名
恭
，
字
敬
德
的
人
。
他
在
李

世
民
初
受
封
號
為
秦
王
的
時
候
，
擔
任
大
將
軍
一
職
。
有
一
天
，
隱
太
子

李

建

成

寫

了

一

封

書

信

想

招

攬

他

，

還

贈

送

一

車

金

子

製

成

的

器

皿

給

他
，
但
尉
遲
敬
德
堅
決
地
辭
謝
了
，
並
且
婉
轉
地
說
道
：
「
秦
王
對
於
我

的
恩
情
如
同
賜
予
重
生
般
的
深
重
，
唯
有
犧
牲
性
命
才
能
夠
回
報
，
可
是

臣
於
殿
下
前
，
卻
毫
無
功
勳
可
言
，
實
在
不
敢
擔
當
重
賞
。
若
敬
德
心
不

忠
誠
，
見
利
忘
義
，
殿
下
要
我
這
種
人
又
有
什
麼
用
處
呢
？
」
當
秦
王
知

道
此
事
後
，
稱
讚
他
說
：
「
他
的
心
就
像
山
岳
一
樣
穩
固
，
不
是
重
金
所

能
動
搖
的
。
」

　
　

後
來
秦
王
當
上
了
皇
帝
，
就
是
唐
太
宗
。
太
宗
對
敬
德
說
：
「
竟
然

有
人
說
愛
卿
有
造
反
之
意
，
這
是
什
麼
原
因
呢
？
」
敬
德
回
答
說
：
「
臣
跟

從
陛
下
歷
經
了
數
百
次
的
戰
役
與
困
難
，
才
平
定
了
天
下
，
現
在
又
有
什
麼

理
由
要
造
反
呢
？
」
隨
即
解
開
衣
服
，
扔
在
地
上
，
露
出
身
上
的
槍
、
箭
傷

痕
，
太
宗
見
之
，
心
痛
的
流
下
眼
淚
，
並
撫
摸
著
他
身
上
的
疤
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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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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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
朝
初
期
，
有
一
位
複
姓
尉
遲
，
單
名
恭
，
字
敬
德
的
人
。
他
在
李

世
民
初
受
封
號
為
秦
王
的
時
候
，
擔
任
大
將
軍
一
職
。
有
一
天
，
隱
太
子

李

建

成

寫

了

一

封

書

信

想

招

攬

他

，

還

贈

送

一

車

金

子

製

成

的

器

皿

給

他
，
但
尉
遲
敬
德
堅
決
地
辭
謝
了
，
並
且
婉
轉
地
說
道
：
「
秦
王
對
於
我

的
恩
情
如
同
賜
予
重
生
般
的
深
重
，
唯
有
犧
牲
性
命
才
能
夠
回
報
，
可
是

臣
於
殿
下
前
，
卻
毫
無
功
勳
可
言
，
實
在
不
敢
擔
當
重
賞
。
若
敬
德
心
不

忠
誠
，
見
利
忘
義
，
殿
下
要
我
這
種
人
又
有
什
麼
用
處
呢
？
」
當
秦
王
知

道
此
事
後
，
稱
讚
他
說
：
「
他
的
心
就
像
山
岳
一
樣
穩
固
，
不
是
重
金
所

能
動
搖
的
。
」

　
　

後
來
秦
王
當
上
了
皇
帝
，
就
是
唐
太
宗
。
太
宗
對
敬
德
說
：
「
竟
然

有
人
說
愛
卿
有
造
反
之
意
，
這
是
什
麼
原
因
呢
？
」
敬
德
回
答
說
：
「
臣
跟

從
陛
下
歷
經
了
數
百
次
的
戰
役
與
困
難
，
才
平
定
了
天
下
，
現
在
又
有
什
麼

理
由
要
造
反
呢
？
」
隨
即
解
開
衣
服
，
扔
在
地
上
，
露
出
身
上
的
槍
、
箭
傷

痕
，
太
宗
見
之
，
心
痛
的
流
下
眼
淚
，
並
撫
摸
著
他
身
上
的
疤
痕
。

敬德瘢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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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
方

免

官

，

薦

書

復

上

。

舉

其

所

知

，

不

問

仇

黨

。

　
　

陸
元
方
，
擢
天
官
侍
郎
。
或
言
其
薦
引
皆
親
黨
，
武
后

怒
，
免
官
，
令
白
衣
領
職
，
元
方
薦
人
如
初
。
后
讓
之
，
對

曰
，
舉
臣
所
知
，
不
暇
問
仇
黨
。
后
知
無
他
，
復
拜
鸞
台
侍

郎
。
臨
終
，
取
奏
稿
焚
之
。
曰
，
吾
陰
德
在
人
，
後
當
有
興

者
。
卒
如
其
言
。

　

　

許

止

淨

曰

，

元

方

忠

心

報

國

，

毫

無

城

府

，

故

雖

殘

忍

如

武

后

，

亦

能

以

誠

感

之

。

至

自

信

後

代

必

興

，

與

于

公

同

為

美

談

。

蓋

天

道

本

去

人

不

遠

，

非

信

子

孫

當

興

之

難

，

唯

自

信

陰

德

在

人

之
難
耳
。

1.擢：引也、拔也。

2.天官：唐改吏部為天官。旋復舊。

3.侍郎：唐時宰相之職，以貳中書令。

4.讓：以辭相責也。

5.鸞臺：唐改門下省為鸞臺。

6.城府：猶言畛域。

7.于公：漢時人，善治獄，至其子定國為相

　封侯。

元
方
舉
知

十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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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
朝
武
則
天
為
帝
時
，
陸
元
方
被
提
拔
為
天
官
侍
郎
，
當
時
有
人
說

他
所
舉
薦
引
進
為
官
的
人
，
都
是
他
的
親
信
黨
與
。
武
后
聽
了
，
非
常
憤

怒
，
即
將
陸
元
方
免
去
官
職
，
同
時
下
令
，
他
將
以
平
民
的
身
分
，
繼
續

執
行
職
務
。

　
　

陸
元
方
被
免
官
後
，
仍
舊
和
從
前
一
樣
，
不
改
初
衷
地
一
心
為
國
舉

薦
賢
才
。
武
后
就
當
面
責
問
他
，
元
方
回
答
說
：
「
臣
所
舉
薦
之
人
，
都

是
經
過
詳
細
的
審
查
考
核
，
因
此
沒
有
時
間
及
心
思
去
追
究
他
曾
是
我
的

仇
家
，
還
是
我
的
鄉
族
朋
友
。
」
武
后
知
道
他
為
人
坦
率
正
直
，
沒
有
心

機
，
又
授
職
他
為
鸞
台
侍
郎
，
參
與
朝
廷
大
政
。

　
　

陸
元
方
臨
終
時
，
把
以
前
所
擬
寫
的
奏
章
草
稿
全
部
焚
燒
掉
，
並
說

道
：
「
我
在
人
間
積
下
了
陰
德
，
我
的
後
代
子
孫
必
定
會
有
興
旺
之
人
出

現
。
」
後
來
他
的
話
果
然
應
驗
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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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方舉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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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
藏

工

籍

，

赤

膽

忠

誠

。

皇

嗣

不

反

，

剖

心

以

明

。

　
　

安
金
藏
，
在
太
常
工
籍
。
睿
宗
為
皇
嗣
，
有
誣
其
異
謀

者

，

詔

來

俊

臣

問

狀

。

金

藏

呼

曰

，

請

剖

心

以

明

皇

嗣

不

反
。
引
刀
刺
腹
，
腸
出
而
仆
。
武
后
輿
至
禁
中
醫
治
，
閱
夕

而
蘇
。
后
歎
曰
，
吾
有
子
不
能
自
明
，
不
如
汝
忠
也
。
即
詔

停
獄
。

　

　

許

止

淨

曰

，

按

本

傳

，

金

藏

母

喪

，

廬

墓

側

，

躬

造

石

墳

石

塔

，

晝

夜

不

息

。

原

上

舊

無

水

，

忽

湧

泉

自

出

。

有

李

，

盛

冬

開

花

，

犬

鹿

相

狎

。

盧

懷

慎

上

聞

，
勅赤

旌

其

閭

。

求

忠

臣

必

於

孝

子

之
門
，
信
然
。

1.太常：掌宗廟禮樂之官。

2.工籍：當係樂工。

3.仆：跌倒也。

4.禁中：天子所居，門戶有禁，非侍御之臣，

　不得妄入。

5.閱夕：猶言越宿。

6.勅：同敕，詔命也。後世謂之諭旨。

金
藏
剖
心

十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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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
朝
的
安
金
藏
，
是
一
名
在
朝
廷
宗
廟
祭
祀
機
構
裡
以
演
奏
音
樂
為

業
的
樂
師
。
唐
高
宗
李
治
的
第
八
個
兒
子
李
旦
，
就
是
後
來
的
唐
睿
宗
，

有
人
在
武
則
天
面
前
誣
告
他
圖
謀
造
反
，
武
皇
后
下
詔
命
來
俊
臣
查
明
這

件
事
情
的
狀
況
。
當
在
審
問
的
時
候
，
安
金
藏
大
聲
呼
叫
道
，
我
可
以
破

胸
取
心
來
證
明
皇
子
根
本
沒
有
意
圖
謀
反
，
於
是
取
出
利
刃
刺
向
胸
前
腹

部
，
頓
時
肚
破
腸
流
，
倒
臥
在
血
泊
中
，
人
事
不
省
。
消
息
傳
入
宮
中
，

武
后
即
刻
下
令
將
安
金
藏
護
送
至
宮
內
醫
治
，
過
了
一
晚
，
才
漸
漸
地
蘇

醒
過
來
。
這
時
，
武
后
不
禁
悲
歎
地
說
道
：
「
我
不
能
洗
刷
自
己
兒
子
的

清
白
，
不
如
你
的
一
片
赤
膽
忠
誠
啊
！
」
便
下
令
停
止
審
理
這
件
訟
獄
。

　
　

安
金
藏
在
母
親
去
世
的
時
候
，
在
墓
旁
結
廬
守
孝
，
親
自
為
母
親
建

造
石
墳
、
石
塔
，
這
裡
原
本
沒
有
水
源
的
，
竟
然
湧
出
泉
水
，
墓
旁
的
李

樹
也
在
寒
冬
開
花
，
也
感
動
狗
和
鹿
來
陪
伴
他
。
當
時
郡
守
廬
懷
慎
向
朝

廷
呈
報
此
事
，
朝
廷
也
賜
給
匾
額
、
樹
立
牌
坊
來
表
揚
他
的
孝
心
孝
行
。



二 

十 

四 

忠 

圖 
說

52

金藏剖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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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

卿

討

賊

，

倡

義

誓

師

。

惟

知

守

節

，

希

烈

謝

之

。

　

　

顏

真

卿

，

為

平

原

太

守

。

祿

山

反

，

真

卿

獨

倡

義

討

之
。
玄
宗
方
歎
河
北
無
忠
臣
，
聞
之
曰
，
朕
不
識
真
卿
作
何

狀
，
乃
能
如
是
。
李
希
烈
反
，
詔
使
勸
諭
。
希
烈
欲
降
之
，

真
卿
叱
曰
，
汝
知
吾
兄
杲
卿
，
罵
賊
而
死
乎
，
吾
惟
守
節
，

希
烈
謝
之
。

　

　

祿

山

反

，

杲

卿

起

義

兵

，

傳

檄

河

北

。

河

北

二

十

四

郡

，

惟

真

卿

一

人

倡

義

討

賊

，

無

怪

玄

宗

聞

而

奇

之

。

杲

卿

為

賊

將

史

思

明

執

送

洛

陽

，

大

罵

祿

山

為

營

州

牧

羊

奴

。

祿

山

節

解

之

，

猶

詈

不
絕
口
。
一
門
雙
忠
，
流
芳
千
古
矣
。

1.平原：即今山東陵縣治。

2.河北：黃河以北之地。

3.朕：我也。古者貴賤皆自稱朕。秦始定為皇

　帝之自稱，漢以後皆因之。

4.叱：大訶也。

5.檄：古之官文書，用木簡，長尺二寸，徵召

　曉諭詰責等皆用之。

6.洛陽：今河南縣名。

7.營州：當在今河北省內永平府地。

8.節解：凡骨節皆節節解之也。

9.詈：罵也。

真
卿
勁
節

十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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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
玄
宗
時
期
，
有
一
位
大
忠
臣
顏
真
卿
，
是
山
東
地
區
的
地
方
官
。

當
安
祿
山
起
兵
造
反
的
時
候
，
只
有
顏
真
卿
一
個
人
起
兵
征
討
叛
賊
。
玄

宗
心
痛
地
歎
息
著
黃
河
以
北
的
二
十
四
個
郡
州
，
難
道
連
一
個
忠
臣
都
沒

有
？
等
到
得
知
顏
真
卿
的
義
行
之
後
，
玄
宗
說
：
「
朕
沒
有
眼
力
認
識
顏

真
卿
是
怎
樣
的
一
個
人
，
想
不
到
他
是
這
樣
一
位
忠
心
耿
耿
的
義
士
！
」

　
　

後
來
又
有
李
希
烈
造
反
，
唐
德
宗
任
命
顏
真
卿
去
勸
降
、
安
撫
李
希

烈
，
李
希
烈
卻
反
過
來
逼
迫
顏
真
卿
歸
降
於
他
，
顏
真
卿
就
大
聲
地
呵
斥

他
說
道
：
「
你
知
道
我
的
兄
長
顏
杲
卿
大
罵
叛
賊
安
祿
山
至
死
不
屈
嗎
？

我
只
曉
得
即
使
犧
牲
生
命
也
決
不
改
變
志
節
。
」
李
希
烈
聽
了
之
後
，
肅

然
起
敬
，
慚
愧
地
直
向
顏
真
卿
謝
罪
認
錯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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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卿勁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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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
絳

直

諫

，

以

盡

忠

忱

。

屢

觸

帝

怒

，

卒

啟

君

心

。

　
　

李
絳
，
善
諫
。
上
欲
罪
白
居
易
，
絳
曰
，
陛
下
容
納
直

言
，
故
羣群

臣
敢
諫
。
居
易
志
在
納
忠
，
今
罪
之
，
恐
天
下
箝

口
矣
。
上
悅
而
止
。
上
嘗
責
絳
言
太
過
，
絳
泣
曰
，
臣
畏
左

右
，
愛
身
不
言
，
是
負
陛
下
。
言
而
陛
下
惡
聞
，
乃
陛
下
負

臣
也
。
上
怒
解
。

　

　

先

君

曰

，

李

丞

相

，

良

臣

也

。

好

直

諫

，

不

與

小

人

為

伍

。

李

吉

甫

雖

逢

迎

，

憲

宗

每

以

絳

言

為

是

。

蓋

以

其

知

無

不

言

，

言

無

不

中

。

故

雖

屢

次

犯

顏

，

觸

怒

上

意

，

而

仍

能

轉

輾

陳

言

以

啟

帝
心
。
非
立
心
忠
正
者
，
焉
能
至
此
。

1.箝：箝口，猶言緘口，謂脅制之，使不敢

　言，或緘默不肯發言，如加箝於其口也。

2.左右：不斥言其人，而指稱其左右之侍者。

　謙詞也，今書札中多用之。

3.伍：同列也。

李
絳
善
諫

十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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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
朝
有
位
宰
相
，
姓
李
名
絳
，
其
人
內
心
忠
正
無
私
，
且
善
於
一
次

又
一
次
地
重
複
勸
諫
皇
帝
。

　

　

有

一

次

，

唐

憲

宗

要

治

白

居

易

的

罪

，

李

絳

則

力

勸

皇

上

說

道

：

「
今
天
因
為
陛
下
能
夠
包
容
接
受
正
直
的
言
語
，
所
以
眾
臣
才
敢
直
言
不

諱
地
盡
心
勸
諫
。
白
居
易
本
意
是
要
盡
職
效
忠
的
，
如
今
若
是
辦
了
他
的

罪
，
恐
怕
天
下
的
人
都
該
閉
嘴
不
敢
說
話
了
。
」
憲
宗
聽
了
李
絳
的
話
覺

得
非
常
有
道
理
，
也
就
不
再
追
究
這
樁
事
情
。

　
　

又
有
一
次
，
皇
上
發
怒
責
備
李
絳
的
諫
言
太
過
份
了
，
李
絳
哭
著
回

答
說
：
「
微
臣
是
害
怕
皇
上
身
邊
的
人
，
因
為
愛
惜
自
己
的
身
家
性
命
而

不

願

意

直

言

進

諫

，

這

樣

就

會

延

誤

了

朝

廷

、

辜

負

了

皇

上

。

今

天

微

臣

直

言

進

諫

而

皇

上

卻

討

厭

聽

，

這

樣

就

是

陛

下

有

負

於

臣

下

的

忠

節

啊
！
」
皇
上
聽
了
這
一
番
道
理
後
，
心
中
那
股
怒
氣
就
消
解
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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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絳善諫



61



62

孟

容

執

昱

，

貸

債

令

償

。

不

奉

詔

旨

，

抑

制

豪

強

。

　
　

許
孟
容
，
為
京
兆
尹
時
，
神
策
軍
吏
李
昱
貸
富
人
錢
，

不
償
。
容
收
昱
械
繫
，
立
期
使
償
。
上
遣
中
使
宣
旨
，
送
昱

回
本
軍
。
容
曰
，
臣
不
奉
詔
。
臣
為
陛
下
尹
畿
，
非
抑
制
豪

強

，

何

以

肅

清

輦

下

。

錢

未

償

，

李

昱

不

可

得

。

上

嘉

許

之
，
京
城
震
慄
。

　

　

許

止

淨

謂

，

富

人

重

利

盤

剝

，

固

為

害

。

而

貸

者

抗

債

不

償

，

尤

為

害

。

故

袒

護

富

民

，

自

非

良

吏

。

若

矯

枉

過

正

，

袒

護

貧

民

，

佃

田

抗

租

，

欠

錢

賴

債

，

致

信

用

喪

失

，

風

俗

敗

壞

。

更

進
一
步
，
即
為
攘
奪
。
此
孟
容
所
以
抑
制
豪
強
也
。

1.京兆：猶言京師。

2.尹：縣令也。

3.神策軍：唐禁軍之稱。

4.械繫：謂有罪之人，加以桎梏，使其身體不

　得自由也。

5.中使：內官之傳命者。

6.畿：國都也。

7.輦轂之下：謂京師也。

8.袒：庇護也。

孟
容
制
強

十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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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
朝
許
孟
容
在
京
城
做
縣
令
的
時
候
，
有
一
位
擔
負
保
衛
京
師
和
宮

廷
的
軍
官
李
昱
，
向
民
間
的
富
人
家
借
了
許
多
錢
而
不
肯
償
還
。
當
縣
官

許
孟
容
知
道
此
事
之
後
，
便
派
人
把
李
昱
抓
了
起
來
，
戴
上
腳
鐐
手
銬
，

收
押
在
大
牢
裡
，
並
限
定
時
間
強
制
他
償
清
債
務
。
後
來
皇
上
派
遣
太
監

傳
達
聖
旨
要
將
李
昱
送
回
原
屬
的
軍
隊
中
，
許
孟
容
回
旨
說
：
「
微
臣
暫

時
無
法
接
受
皇
上
的
命
令
。
微
臣
代
為
治
理
皇
上
所
管
轄
的
地
方
，
若
不

遵
守
王
法
綱
紀
，
管
束
倚
仗
權
勢
而
囂
張
跋
扈
的
人
，
京
城
又
怎
麼
能
安

定
太
平
呢
？
李
昱
所
積
欠
的
錢
在
沒
有
償
還
清
楚
以
前
，
是
不
可
能
讓
他

回

到

軍

中

的

。

」

皇

上

因

此

允

准

了

許

孟

容

的

做

法

，

並

對

他

讚

許

有

嘉

。

這

件

事

情

傳

遍

了

京

城

，

一

時

京

城

裡

的

百

官

人

民

都

感

覺

到

驚

懼
、
戰
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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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
沆

不

阿

，

直

奏

殿

陛

。

公

事

公

言

，

深

惡

密

啟

。

　
　

李
沆
，
為
相
時
，
屢
取
四
方
之
水
旱
盜
賊
直
奏
之
。
上

問
治
道
所
宜
先
，
對
曰
，
不
用
浮
薄
、
新
進
、
喜
事
之
人
，

此
最
為
先
。
上
嘗
謂
之
曰
，
人
皆
有
密
啟
，
卿
何
獨
無
。
沆

曰

，

臣

待

罪

宰

相

，

公

事

則

公

言

之

，

何

用

密

啟

。

密

啟

者
，
非
讒
即
佞
耳
。

　

　

先

君

曰

，

李

文

靖

，

史

稱

其

內

行

修

謹

，

居

位

慎

密

，

不

求

聲

譽

，

遵

法

度

，

識

大

體

，

人

莫

能

干

以

私

。

公

退

，

終

日

危

坐

，

未

嘗

跛

倚

。

觀

其

奏

對

各

語

，

及

深

惡

密

啟

之

言

，

與

史

之

所
稱
品
行
相
仿
，
足
見
其
守
正
不
阿
矣
。

1.密啟：祕密啟事也。

2.佞：巧諂捷給也。

3.文靖：沆之諡。

4.跛：偏也。

李
沆
不
阿

十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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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
宋
李
沆
當
宰
相
時
，
經
常
將
四
處
各
地
所
發
生
的
水
災
、
旱
災
，

以
及
有
盜
賊
發
生
等
不
幸
的
情
事
，
當
面
奏
稟
皇
上
，
希
望
皇
上
能
夠
瞭

解
、
體
恤
民
間
生
活
艱
難
的
實
際
情
況
。
有
一
天
，
皇
上
向
他
請
教
治
理

國
家
最
重
要
的
方
針
，
李
沆
答
道
：
「
在
於
用
對
人
才
。
不
任
用
不
誠
實

與

浮

華

的

人

，

不

任

用

新

得

科

第

、

初

入

仕

途

以

及

新

來

的

人

，

不

任

用

喜

歡

做

不

應

該

做

的

事

的

人

。

這

才

是

治

國

要

最

先

考

量

的

一

樁

大

事
。
」

　
　

皇
上
曾
經
對
李
沆
說
：
「
別
人
都
有
祕
密
的
事
情
來
啟
奏
於
朕
，
為

什
麼
唯
獨
你
沒
有
呢
？
」
李
沆
回
稟
皇
上
說
：
「
微
臣
是
個
不
稱
職
的
宰

相
，
既
然
是
朝
廷
的
行
政
事
務
，
就
應
該
在
上
朝
的
時
候
正
大
光
明
地
啟

稟
皇
上
，
又
何
須
祕
密
地
啟
奏
呢
？
祕
密
的
奏
議
，
不
是
毀
謗
、
陷
害
他

人
，
就
是
奉
承
、
諂
媚
等
不
善
的
言
論
啊
！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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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

旦

為

相

，

薦

舉

至

公

。

寇

準

數

短

，

反

稱

其

忠

。

　
　

王
旦
為
相
，
寇
準
數
短
旦
，
旦
專
稱
準
。
上
曰
，
卿
稱

其
美
，
彼
專
談
卿
惡
。
旦
曰
，
臣
在
相
位
久
，
闕
失
必
多
，

準
無
隱
，
益
見
忠
直
。
準
私
求
為
相
，
旦
曰
，
將
相
之
任
，

豈
可
求
耶
。
準
深
憾
之
。
及
除
節
度
使
，
同
平
章
事
，
上
具

道
旦
所
薦
，
準
愧
歎
。

　

　

魏

國

公

從

容

大

度

，

為

國

薦

賢

，

己

忠

反

稱

人

忠

。

史

稱

平

日

家

人

未

嘗

見

其

怒

，

試

以

少

埃

墨

投

羹

中

，

旦

惟

啖

飯

。

問

何

不

啜

羹

，

曰

，

偶

不

喜

肉

。

後

又

墨

其

飯

，

曰

，

今

日

不

喜

飯

，

可
別
具
粥
。
即
此
小
事
觀
之
，
足
見
其
度
矣
。

1.短：指人過失也。

2.節度使：唐置。至宋為虛銜。

3.同平章事：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之省稱。宰

　相之職也。

4.魏國公：旦之封號。

5.埃墨：墨色塵也。

6.啖：食也。

7.啜：嘗也。

8.墨：黑也。

王
旦
薦
賢

十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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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
宋
的
王
旦
與
寇
準
是
同
榜
進
士
，
王
旦
擔
任
宰
相
，
寇
準
則
在
樞

密
院
，
主
管
軍
機
要
務
。
當
時
寇
準
曾
多
次
地
在
皇
上
面
前
論
說
王
旦
的

過
失
；
相
反
地
，
王
旦
則
是
專
門
稱
許
寇
準
的
優
點
。
有
一
天
皇
上
對
王

旦

說

：

「

你

雖

然

常

稱

讚

寇

準

的

長

處

，

但

是

寇

準

卻

專

說

你

的

短

處

呢
！
」
王
旦
說
：
「
微
臣
擔
任
宰
相
的
職
務
已
經
很
久
了
，
其
中
的
缺
失

必
定
很
多
，
寇
準
毫
不
隱
瞞
地
指
出
來
，
足
以
看
出
他
對
陛
下
的
忠
忱
正

直
了
。
」
寇
準
曾
經
私
下
請
求
王
旦
提
拔
他
為
宰
相
，
王
旦
感
覺
到
很
意

外
，
並
回
答
說
：
「
將
軍
和
宰
相
這
樣
的
職
位
，
難
道
是
可
以
用
請
求
而

得
到
的
嗎
？
」
寇
準
聽
到
這
樣
的
回
答
，
心
中
深
懷
著
怨
恨
與
不
滿
。

　

　

後

來

寇

準

被

朝

廷

派

任

為

節

度

使

及

宰

相

時

，

皇

上

明

白

地

對

他

說
：
「
你
之
所
以
能
擔
任
宰
相
一
職
，
全
是
王
旦
一
再
推
薦
的
啊
！
」
這

時
寇
準
內
心
非
常
羞
愧
，
並
且
讚
歎
、
欽
佩
王
旦
公
心
為
國
推
舉
賢
才
的

器
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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岳

飛

兵

寡

，

善

破

眾

軍

。

盡

忠

報

國

，

蓋

世

功

勳

。

　
　

岳
飛
，
善
以
少
擊
眾
。
朱
仙
鎮
之
役
，
以
五
百
人
，
破

金

兀

朮

眾

十

餘

萬

。

秦

檜

與

兀

朮

通

，

矯

詔

召

飛

父

子

下

獄
。
令
中
丞
何
鑄
推
鞫
，
飛
裂
裳
示
鑄
，
背
涅
盡
忠
報
國
四

字
，
鑄
以
白
檜
。
檜
改
命
万
俟
卨謝

復
鞫
，
竟
以
莫
須
有
三
字

定
案
。

　

　

岳

武

穆

，

忠

勇

之

將

也

。

每

出

師

，

號

令

嚴

明

，

秋

毫

無

犯

。

凡

有

所

舉

，

盡

召

諸

將

謀

之

，

故

有

勝

無

敗

。

猝

遇

敵

，

無

敢

退

者

。

每

陞

官

，

必

曰

，

將

士

效

力

，

飛

何

功

之

有

。

惟

其

有

人
無
我
，
故
所
向
無
敵
耳
。

1.朱仙鎮：在河南開封縣西南四十五里。

2.兀朮：即完顏宗望。金太祖阿骨打第四子。

3.矯詔：詐稱皇帝之詔書也。

4.中丞：在御史臺中，察舉非法之官。

5.推鞫：推求審問也。

6.裂：破也。

7.涅：以墨塗所刺之字也。

8.万俟：複姓。系出後魏拓拔氏。

9.卨：與禼同。古與稷契之契通。

岳
飛
報
國

十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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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宋
的
忠
勇
之
將
，
岳
飛
，
擅
長
以
少
數
人
的
力
量
擊
敗
眾
多
的
對

手
，
尤
其
在
朱
仙
鎮
這
場
戰
役
當
中
，
岳
家
軍
以
五
百
輕
騎
，
擊
潰
女
真

族
金
兀
朮
所
率
領
的
十
幾
萬
士
卒
。
當
時
的
宰
相
秦
檜
和
金
兀
朮
勾
結
，

就
假
造
了
皇
帝
的
詔
書
，
緊
急
召
回
在
前
線
作
戰
的
岳
飛
父
子
，
並
誣
陷

岳
飛
父
子
，
將
他
們
關
入
天
牢
。
秦
檜
隨
即
派
遣
御
史
中
丞
何
鑄
負
責
審

訊
，
岳
飛
撕
破
身
上
的
衣
服
，
露
出
背
上
有
母
親
以
墨
塗
所
刺
的
「
盡
忠

報
國
」
四
個
大
字
。
何
鑄
覺
察
岳
飛
父
子
是
被
冤
枉
的
，
遂
將
此
事
稟
明

秦
檜
，
誰
知
秦
檜
又
命
令
万
俟
卨謝

再
度
去
審
問
，
最
後
受
秦
檜
指
使
，
竟

以
「
莫
須
有
」
三
個
字
的
罪
名
將
岳
飛
判
處
死
刑
。



二 

十 

四 

忠 

圖 
說

76

岳飛報國



77



78

洪

皓

不

降

，

願

就

鼎

鑊

。

此

真

忠

臣

，

光

明

磊

落

。

　
　

洪
皓
，
使
於
金
。
至
雲
中
，
金
人
迫
事
劉
豫
。
皓
曰
，

萬
里
銜
命
，
不
能
奉
兩
宮
南
歸
，
恨
力
不
能
磔
逆
豫
，
忍
事

之
耶
，
願
就
鼎
鑊
。
粘
沒
喝
怒
，
將
殺
之
。
旁
一
校
曰
，
此

真

忠

臣

也

，

為

皓

跪

請

，

乃

得

流

冷

山

。

紹

興

十

二

年

始

歸
，
卒
諡
忠
宣
。

　

　

皓

為

秀

州

司

錄

，

時

大

水

，

白

郡

守

發

廩

，

損

直

以

糶

。

浙

東

綱

米

過

城

下

，

白

守

留

之

，

守

不

可

，

皓

願

以

一

身

易

十

萬

人

命

。

人

感

之

切

骨

，

號

洪

佛

子

。

其

子

适

遵

，

同

中

博

學

鴻

辭

科
。
幼
子
邁
，
亦
中
第
。
高
宗
曰
，
此
忠
義
報
耳
。

1.使：出使也。

2.雲中：今綏遠省托克托縣。

3.銜命：奉命。

4.出：使也。

5.磔：分裂肢體謂之磔。

6.鼎鑊：古刑之酷虐者。置罪人於鼎鑊中烹之。

7.粘沒喝：金撒改子，即完顏宗翰。漢語訛作

　黏罕。

8.冷山：在古黃龍府北。

9.紹興：高宗年號。

10.秀州：即今浙江嘉興、江蘇松江之地。

11.浙東：浙江之東部。

12.綱米：即轉運大批之米。

洪
皓
就
鼎

二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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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宋
的
洪
皓
，
奉
了
宋
高
宗
的
使
命
出
使
金
國
商
議
和
好
，
停
止
戰

爭
。
走
到
雲
中
（
今
內
蒙
古
托
克
托
東
北
）
，
金
國
的
人
就
強
迫
他
到
劉

豫
的
政
權
裡
做
事
（
劉
豫
是
宋
朝
人
，
投
降
金
人
，
是
金
朝
扶
植
的
傀
儡

偽
齊
皇
帝
）
，
然
而
洪
皓
嚴
詞
拒
絕
地
說
：
「
走
了
萬
里
的
遠
路
，
奉
命

出
使
，
今
天
不
能
護
送
徽
、
欽
二
帝
回
到
南
方
的
大
宋
國
土
，
只
恨
我
的

權
力
不
能
將
逆
賊
劉
豫
五
馬
分
屍
，
又
怎
能
忍
受
這
種
恥
辱
而
為
他
辦
事

呢
？
我
倒
情
願
去
接
受
鼎
鑊
烹
煮
的
酷
刑
啊
！
」
金
將
完
顏
宗
翰
聽
了
大

怒
，
下
令
推
出
斬
首
。
這
時
在
旁
邊
有
一
位
軍
官
立
刻
說
道
：
「
這
是
真

正
的
忠
臣
。
」
就
跪
著
請
求
免
除
洪
浩
死
刑
，
後
來
就
把
洪
浩
流
放
到
冷

山
（
今
黑
龍
江
哈
爾
濱
五
常
市
營
城
子
古
城
）
，
一
直
到
紹
興
十
二
年
才

被
釋
放
回
國
。
洪
皓
因
磊
落
忠
義
，
被
追
封
諡
號
為
「
忠
宣
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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孝
孺
斬
衰

二
十
一

孝

孺

斬

衰

，

草

詔

四

字

。

振

筆

直

書

，

燕

賊

篡

位

。

　
　

方
孝
孺
，
性
剛
直
。
燕
王
召
用
，
不
屈
。
令
草
詔
，
孝

孺
斬
衰
入
見
，
悲
慟
徹
殿
。
王
曰
，
我
法
周
公
輔
成
王
耳
。

孝
孺
曰
，
成
王
安
在
。
王
曰
，
伊
自
焚
死
。
孝
孺
曰
，
何
不

立
成
王
之
子
。
左
右
授
筆
札
，
孝
孺
大
書
燕
賊
篡
位
四
字
。

王
大
怒
，
夷
十
族
。

　

　

方

學

士

，

真

大

忠

臣

也

。

同

時

御

史

景

清

，

伏

劍

被

收

。

嫚

罵

，

抉

其

齒

，

且

抉

且

罵

，

含

血

直

噀

御

袍

。

御

史

練

子

甯

，

出

語

不

遜

，

斷

其

舌

，

子

甯

手

探

舌

血

，

大

書

成

王

安

在

四

字

。

忠

烈
之
氣
，
至
今
聞
之
，
猶
凜
凜
在
目
也
。

1.燕王：成祖當初之封號。

2.斬衰：喪服之最重者，以至粗麻布為之，旁

　及下邊不縫。

3.夷：誅滅也。

4.十族：古者誅夷至九族而止，燕王命孝儒草

　詔，孝儒忤旨，王曰，不顧九族耶。孝儒曰，

　便十族奈何。王悉夷其宗黨，並及門人，故

　云十族。

5.嫚：與慢同。

6.抉：剔取也。

7.噀：噴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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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朝
的
方
孝
孺
，
為
人
剛
強
正
直
。
燕
王
朱
棣
發
動
靖
難
之
役
，
起

兵
攻
打
其
侄
子
建
文
帝
，
奪
位
登
基
。
朱
棣
有
意
借
用
方
孝
孺
的
威
信
來

收
攬
人
心
，
屢
次
招
降
，
他
都
不
肯
屈
服
。
朱
棣
又
希
望
由
方
孝
孺
來
草

擬

登

位

的

詔

書

，

但

他

也

堅

決

不

從

。

隨

後

朱

棣

派

人

押

解

方

孝

孺

上

殿
，
方
孝
孺
披
麻
帶
孝
而
入
，
悲
慟
至
極
，
哭
聲
響
徹
大
殿
。
朱
棣
說
：

「
我
是
想
效
法
周
公
輔
佐
成
王
。
」
方
孝
孺
說
：
「
周
成
王
在
哪
裡
？
」

朱
棣
說
：
「
他
已
經
自
焚
而
死
了
。
」
方
孝
孺
說
：
「
為
什
麼
不
立
成
王

的
兒
子
為
君
呢
？
」
朱
棣
說
：
「
國
家
需
要
依
靠
年
長
者
為
君
。
」
方
孝

孺
說
：
「
為
什
麼
不
立
成
王
的
弟
弟
為
君
呢
？
」
朱
棣
說
：
「
這
是
我
們

朱
家
的
事
。
」
朱
棣
命
左
右
侍
者
授
予
方
孝
孺
紙
筆
，
說
道
：
「
詔
示
天

下
，
非
得
由
先
生
您
來
擬
寫
不
可
。
」
於
是
方
孝
孺
大
義
凜
然
地
執
筆
寫

了
四
個
大
字　
　

「
燕
賊
篡
位
」
。
燕
王
大
怒
，
連
累
殺
戮
了
方
孝
孺
的

十
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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鐵

鉉

背

立

，
不

朝

燕

王

。

死

生

如

一

，

寸

磔

何

妨

。

　
　

鐵
鉉
，
官
山
東
參
政
，
屢
破
燕
軍
。
燕
王
篡
位
，
執
鉉

至
京
師
，
陛
見
，
背
立
廷
中
，
正
言
不
屈
。
割
其
耳
鼻
，
終

不
顧
。
爇
其
肉
，
納
鉉
口
，
令
啖
之
。
問
曰
，
甘
否
，
鉉
厲

聲
曰
，
忠
臣
孝
子
之
肉
，
有
何
不
甘
。
遂
寸
磔
之
，
臨
死
，

猶
罵
不
絕
口
。

　

　

鉉

死

後

，

燕

王

納

尸

油

鑊

，

頃

刻

成

煤

炭

。

使

其

尸

朝

上

，

展

轉

向

外

，

終

不

可

得

。

王

令

用

鐵

棒

十

餘

，

夾

持

之

，

使

北

面

。

笑

曰

，

爾

今

亦

朝

我

耶

。

語

未

畢

，

油

沸

，

濺

起

丈

餘

，

諸

內
侍
手
糜
爛
，
棄
棒
走
，
尸
仍
反
背
如
故
。
嗚
呼
，
烈
矣
。

1.參政：明制，布政司置左右參政。
2.陛見：謂謁見天子也。
3.爇：燒也。
4.啖：食也。
5.磔：分裂肢體謂之磔。
6.沸：流質受熱至發氣泡也。
7.油沸：猶俗言油滾。

鐵
鉉
背
立

二
十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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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
惠

帝

初

年

，

鐵

鉉

官

任

山

東

參

政

，

負

責

督

運

糧

餉

，

鎮

守

濟

南
。
明
太
祖
的
第
四
個
兒
子
燕
王
，
以
安
定
國
家
的
局
勢
，
清
除
帝
王
身

邊
的
奸
臣
為
由
，
起
兵
南
下
欲
篡
皇
位
，
然
而
鐵
鉉
數
次
擊
敗
燕
王
數
萬

大
軍
，
逼
得
燕
軍
繞
道
而
戰
。
後
來
燕
王
篡
奪
了
皇
位
，
就
派
人
把
鐵
鉉

捉
到
了
京
城
，
鐵
鉉
背
對
著
燕
王
站
立
於
朝
堂
中
，
說
著
公
正
剛
直
的
言

詞
，
不
肯
屈
服
，
即
使
是
被
割
下
了
耳
鼻
也
不
回
過
身
來
。
於
是
燕
王
又

燒
烤
他
身
上
的
肉
，
再
塞
入
鐵
鉉
的
口
裡
叫
他
吃
，
問
他
是
否
鮮
美
。
鐵

鉉
高
聲
地
回
答
說
：
「
忠
臣
孝
子
的
肉
，
有
什
麼
不
美
味
的
呢
？
」
最
後

被
凌
遲
處
死
，
臨
死
前
，
仍
舊
罵
不
絕
口
。

　
　

鐵
鉉
死
後
，
屍
骨
被
放
入
油
鍋
炸
成
煤
炭
，
又
命
左
右
侍
者
用
鐵
棒

夾

持

，

使

朝

北

面

君

，

但

是

滾

燙

的

熱

油

噴

濺

出

來

灼

爛

持

著

鐵

棒

的

手
，
鐵
鉉
的
屍
骨
依
然
是
反
背
著
燕
王
。
啊
！
壯
烈
啊
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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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

謙

忠

烈

，

日

月

爭

光

。

駕

陷

土

木

，

調

將

勤

王

。

　
　

于
謙
，
諫
止
英
宗
親
征
也
先
，
不
聽
。
駕
陷
土
木
，
京

師
大
震
，
莫
知
所
為
。
謙
檄
各
軍
赴
援
，
募
民
兵
守
禦
，
也

先

遂

擁

英

宗

去

。

後

也

先

願

歸

上

皇

乞

和

，

謙

諫

景

帝

迎

歸
。
石
亨
等
譖
之
，
遂
棄
市
。
死
之
日
，
陰
霾
四
合
，
天
下

冤
之
。

　

　

忠

肅

公

，

聲

績

卓

著

。

及

遘

艱

虞

，

繕

兵

固

圉

，

身

繫

安

危

，

功

在

社

稷

。

乃

奪

門

變

起

，

徐

石

輩

力

擠

之

死

。

然

徐

有

貞

，

石

亨

，

曹

吉

祥

，

相

繼

得

禍

，

皆

不

旋

踵

。

而

謙

忠

烈

與

日

月
爭
光
，
卒
後
得
復
官
賜
卹
。
公
論
久
而
後
定
，
信
夫
。

1.也先：蒙古瓦剌部之太師。

2.土木：在察省懷來縣西二十五里。

3.檄：古之官文書，用木簡，長尺二寸，徵召曉諭

　詰責等皆用之。

4.棄市：刑於市而棄之也。

5.霾：風大揚塵土，從上而下也。

6.忠肅：于公之諡。

7.遘：遭遇也。

8.繕：完治也。

9.圉：邊疆也。

10.奪門變起：上皇駕還，徐有貞、石亨等以兵

　	迎，毀垣奪門而入，上皇復位，錄徐等奪門

　	功，徐等更譖謙，因棄市。

11.擠：傾陷也。

12.旋踵：猶言轉足之間，喻其速也。

于
謙
勤
王

二
十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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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朝
正
統
年
間
，
蒙
古
也
先
率
軍
大
舉
進
犯
，
于
謙
極
力
勸
阻
英
宗

不
要
親
征
也
先
，
可
是
英
宗
沒
有
聽
從
，
最
後
在
土
木
堡
被
俘
擄
。
消
息

傳
到
京
城
，
一
時
間
人
心
惶
惶
，
不
知
道
該
怎
麼
辦
才
好
。
這
時
候
，
于

謙
主
張
立
刻
調
集
各
地
軍
隊
支
援
京
師
，
以
及
募
召
民
間
組
織
的
武
裝
兵

力
，
於
是
人
心
漸
漸
穩
定
下
來
。

　
　

當
也
先
帶
兵
抵
達
北
京
的
時
候
，
驚
異
地
發
現
，
眼
前
的
明
軍
紀
律

嚴
明
、
秩
序
井
然
，
與
土
木
堡
被
擊
敗
的
明
軍
大
不
相
同
，
轉
而
挾
持
英

宗
進
行
種
種
的
要
脅
，
于
謙
和
大
臣
們
請
求
景
帝
以
社
稷
為
重
，
君
王
為

輕
，
拒
絕
這
些
無
理
要
求
。
也
先
見
英
宗
已
經
沒
有
可
以
利
用
的
價
值
，

漸
漸
有
送
回
英
宗
與
明
朝
議
和
的
意
思
，
于
謙
也
力
勸
景
帝
把
英
宗
迎
接

回
來
。
後
來
石
亨
等
人
趁
景
帝
病
重
之
際
，
發
動
了
「
奪
門
之
變
」
，
重

新
推
舉
英
宗
即
位
。
他
們
懷
挾
私
心
，
誣
陷
于
謙
謀
反
。
于
謙
被
斬
首
當

天
，
天
色
突
然
變
得
陰
沉
晦
暗
，
全
國
人
民
都
替
于
謙
感
到
冤
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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陽

明

學

問

，

自

求

諸

心

。

宸

濠

犯

上

，

束

手

受

擒

。

　
　

王
守
仁
，
在
龍
場
，
忽
悟
格
物
致
知
，
當
自
求
諸
心
，

不
當
求
諸
事
物
。
喟
然
曰
，
道
在
是
矣
。
後
盜
賊
蜂
起
，
乃

親
率
銳
卒
，
破
四
十
餘
寨
，
八
十
餘
巢
，
平
數
十
年
巨
寇
。

宸
濠
反
，
下
九
江
，
薄
安
慶
，
守
仁
襲
南
昌
，
濠
還
救
，
大

破
之
，
遂
執
濠
。

　

　

文

成

公

初

築

室

陽

明

洞

中

，

泛

濫

二

氏

學

。

後

以

兵

部

主

事

抗

劉

瑾

，

謫

貴

州

龍

場

驛

丞

。

萬

山

叢

薄

，

苗

獠

雜

居

，

守

仁

因

俗

化

導

，

夷

人

喜

，

伐

木

為

屋

以

棲

之

。

其

一

生

學

問

事

業

，

全

從
格
物
致
知
，
自
求
諸
心
得
來
耳
。

1.龍場：在貴州修文縣。
2.喟：歎聲。
3.蜂起：如蜂之飛起，言其多也。
4.寨：營壘也。
5.九江：今江西縣名。
6.薄：迫也。
7.安慶：今安徽省治，即懷寧縣。
8.襲：掩其不備也。
9.南昌：即今江西省治。

10.陽明洞：在浙江紹興縣東南會稽山。
11.泛濫：不專攻一事也。
12.二氏：指釋、老。
13.主事：官名。
14.劉瑾：武宗所寵任之內監。
15.驛丞：官名，司驛站之事者。
16.叢薄：草木叢雜之處。
17.苗：三苗。
18.獠：西南夷也。

守
仁
求
心

二
十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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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
武

宗

正

德

年

間

，

王

守

仁

被

貶

職

到

貴

州

龍

場

為

掌

管

驛

站

的

官
，
那
裡
是
山
高
谷
深
，
草
木
叢
雜
，
苗
獠
雜
居
之
地
。
他
入
境
隨
俗
的

開

化

教

導

夷

人

，

提

升

他

們

的

生

活

素

質

。

有

一

天

，

他

忽

然

領

悟

到

「
格
物
致
知
」
的
道
理
；
如
何
推
究
事
物
的
道
理
，
方
能
獲
得
無
盡
的
知

識
呢
？
原
來
應
當
在
於
將
自
己
這
一
顆
浮
動
的
心
先
安
定
下
來
，
而
不
是

一
昧
地
在
外
在
的
眾
多
事
物
上
去
探
求
，
他
嘆
息
著
說
：
「
原
來
事
物
的

原
理
就
在
這
裡
啊
！
」

　

　

之

後

，

南

中

地

帶

盜

賊

蜂

擁

四

起

，

王

守

仁

親

自

率

領

精

銳

的

士

卒
，
攻
破
四
十
多
個
盜
賊
聚
集
的
山
寨
，
八
十
多
個
賊
子
的
巢
穴
，
剷
平

了
為
患
幾
十
年
的
大
匪
寇
。

　
　

正
德
十
四
年
，
南
昌
的
寧
王
朱
宸
濠
舉
兵
背
叛
，
先
攻
下
九
江
，
又

迫
近
安
慶
，
意
欲
進
攻
南
京
。
這
時
王
守
仁
掩
其
不
備
攻
擊
南
昌
，
待
朱

宸
濠
回
轉
兵
力
去
救
援
時
，
王
守
仁
即
下
令
諸
軍
一
決
死
戰
，
最
後
大
敗

寧
王
軍
，
朱
宸
濠
被
擒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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